
    

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CB(2)349/ 04 -05 (01 )號文件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資助小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的修訂方案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就資助小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 (該計劃 )參加資格的修訂

建議，徵詢各議員的意見。  

背景  

2 . 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7 億

元，設立提早退休特惠金基金，用以推行該計劃，初步為期三年。在

有超額教學人員的資助小學任教的教師，如選擇提早退休，而其申請

又得到校長／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支持，便有資格獲得由該基金撥付的

特惠金。  

3 .  該 計 劃 旨 在 通 過 發 放 特 惠 金 ， 鼓 勵 資 助 小 學 部 分 教 師 提 早 退

休，從而紓緩學校因收生不足而出現的超額教師問題，並騰出更多教

席，以吸納剛畢業的準教師，讓教育界維持健康的人事更替。  

4 .  提早退休計劃的主要特點如下  －  

( a )  初步是在二零零四／零五至二零零六／零七學年內，所有面臨

縮 班 的 資 助 小 學 的 正 規 教 師 ， 一 律 不 論 職 級 ， 均 符 合 參 加 資

格，但將於五年內達 60 歲正常退休年齡或服務年資少於 10 年

的教師，則不在此列。  

( b )  特惠金會一筆過發放，並以有關教師最後實職月薪作為計算基

準。計算方法是，在學校每提供認可服務滿兩年，便可獲相等

於一個月薪金的特惠金，最高數額為 12 個月的薪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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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教育統籌局會根據有關學年的教師供求估計，以及撥款可供運

用情況，逐年決定可參加該計劃的教師人數。  

( d )  獲發提早退休特惠金的教師須簽署承諾書，保證由提早退休之

日 (一般為下學年九月 )起，不會在官立學校、資助學校、按位

津貼學校或參加直接資助計劃的學校任教。  

建議  

5 .  現 建 議 在 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學 年 開 始 前 對 該 計 劃 實 施 下 列 修

訂  －  

( a )  所有資助小學的教師均合資格參加該計劃，而非只限面臨縮班

的資助小學的教師；以及  

( b )  在五年內達 60 歲正常退休年齡 (即 55 歲或以上 )的教師也合資

格參加該計劃，但他們可獲的特惠金，將按比例扣減，詳情如

下：  

計至有關年份九月一日  

的年齡  
55  56  57  58  59  

扣減因子  0 %  2 5 %  5 0 %  7 5 %  1 0 0 %

 

理據  

6 .  該計劃在二零零四／零五學年開始前推出，當時共有 508 名教

師參加。這有助騰出教席，讓超額教師能在二零零四／零五學年繼續

受聘執教，並讓教育界吸納剛畢業的準教師，維持健康的人事更替。

當局發放的特惠金總額達 1 .74 億元，每名參加計劃的教師平均獲發

放約 342 ,300 元。參加計劃的教師的年齡概況如下 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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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齡組別  參加該計劃的人數  

30－ 34  10  

35－ 39  23  

40－ 44  48  

45－ 49  103  

50－ 54  324  

合計  508  

 

7 .  從參加的教師人數可見，該計劃深受歡迎。然而，很多校長和

老師促請當局放寬參加資格，使該計劃適用於所有資助小學，並容許

55 歲或以上的教師參加。  

對學校的限制  

8 .  該計劃最初在本年三月推行時，由於該計劃的目的在於解決學

校 因 縮 班 而 出 現 的 超 額 教 師 問 題 ， 所 以 無 須 縮 班 的 學 校 沒 有 包 括 在

內。該計劃首年運作的經驗指出，沒有縮班問題的資助小學也適宜加

入該計劃，因為在這些學校騰出的教席，有助紓緩資助小學界別教師

過剩的整體情況。  

對教師年齡的限制  

9 .  該 計 劃 最 初 推 行 時 ， 凡 在 五 年 內 達 60 歲 正 常 退 休 年 齡 的 教

師，均沒有資格參加。在二零零四／零五學年參加計劃的教師的年齡

概況顯示，該計劃大致上對 50 歲以上的教師較具吸引力。可能因為

該年齡組別的教師通常服務年資較長，多有機會獲得最高數額的特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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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即 12 個月的薪金。如放寬年齡限制，容許 55 歲或以上的教師提

早退休，我們便可留用具經驗而較年輕的教師，他們可在教育界服務

較長時間。  

10 .  根據現行的公式，退休教師可獲的特惠金數額，以他們的最後

實職月薪作為計算基準。教師在學校每提供認可服務滿兩年，便可獲

相等於一個月薪金的特惠金，最高數額為 12 個月的薪金。我們建議

容許 55 歲或以上的教師參加該計劃。然而，考慮到這些教師須“放

棄”的服務年期較短，我們認為，在計算參加教師可獲的特惠金時，

宜根據教師尚餘的服務年期按比例作出扣減。詳情如下  －  

計至有關年份九月一日  
的年齡  

55  56  57  58  59  

扣減因子  0 %  2 5 %  5 0 %  7 5 %  1 0 0 %

 

11 .  特惠金會先按現行公式計算，然後按上述百分率計算比例予以

扣減。換言之，給予 56、 57 及 58 歲教師的特惠金，最高數額會分別

相等於他們九個月、六個月及三個月的最後實職月薪。我們不會扣減

55 歲教師的特惠金，因為我們希望鼓勵在二零零四年度申請計劃推

行時已達 54 歲的教師離任，以便騰出教席，注入新血。至於 59 歲的

教師，則沒有資格獲得特惠金，因為他們無論如何會在一年內退休，

所以並無理由要當局從公帑撥付額外款項給他們。我們制訂上述扣減

因子，藉以確保當局無須動用額外款項，而且確保經修訂的計劃對這

個年齡組別的教師會有相當的吸引力。  

12 .  服務年資少於 10 年的教師仍然沒有資格參加該計劃。  

13 .  就整個資助小學界別而言，修訂參加資格後 (詳見上文第 8 至

11 段 )，合資格參加該計劃的教師人數會有所增加，而有意提早離職

的教師，也會獲得更方便的離職途徑。這有助騰出教席，以容納超額

教師和吸納剛畢業的準教師。就個別學校而言，有關修訂可同時讓學

校管理委員會更靈活調配教師，以應付運作需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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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的影響  

14 .  放寬參加資格的建議將不會對政府財政造成額外影響，因為我

們會繼續運用早前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撥的 7 億元推行該計劃，直至

二零零六／零七學年為止。按照建議的扣減因子計算，該基金應足以

支付原定計劃涵蓋的約 1  700 名教師的特惠金。  

公眾諮詢  

15 .  我們已非正式地把建議告知相關的學校議會、教師職工會及主

要的辦學團體。他們一致支持放寬該計劃的參加資格。  

未來路向  

16 .  如議員並無其他意見，我們會就該計劃的修訂建議，徵求立法

會財務委員會的批准，並由二零零五／零六學年開始推行上述修訂。  

 

 

教育統籌局  
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 


